
附
件

重
点

任
务

控
制

指
标

一
览

表

序
号

重
点
任
务
及
重
点
行
动
指
标

２０
２５

年
目
标

责
任
部
门

１
食

品
安

全
满

意
度

保
持

在
８０

％
以

上
省

食
药

安
委

有
关

成
员

单
位

２
受

污
染

耕
地

安
全

利
用

率
９３

％
省

农
业

农
村

厅

３
绿

色
食

品
、

有
机

农
产

品
和

地
理

标
志

农
产

品
有

效
用

标
产

品
数

量
５６

００
个

以
上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４
病

死
畜

禽
集

中
无

害
化

处
理

率
９０

％
以

上
省

畜
牧

局

５
畜

禽
规

模
化

养
殖

比
重

８８
％

省
畜

牧
局

６
国

家
级

海
洋

牧
场

示
范

区
达

到
７０

个
省

农
业

农
村

厅

７
学

校
( 幼

儿
园

)
食

堂
、

养
老

院
食

堂
、

中
型

以
上

餐
饮

单
位

清
洁

厨
房

建
成

率
９０

％
以

上
省

市
场

监
管

局

８
省

知
名

农
产

品
区

域
公

用
品

牌
达

到
１０

０
个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９
农

村
食

品
销

售
者

规
范

提
升

覆
盖

率
８０

％
省

市
场

监
管

局

１０
在

产
特

殊
食

品
生

产
企

业
体

系
检

查
覆

盖
率

１０
０
％

省
市

场
监

管
局

１１
设

区
的

市
建

成
区

固
定

餐
饮

经
营

场
所

协
议

收
运

率
７０

％
以

上
省

住
房

城
乡

建
设

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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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重
点
任
务
及
重
点
行
动
指
标

２０
２５

年
目
标

责
任
部
门

１２
集

中
消

毒
餐

饮
具

抽
检

合
格

率
不

低
于

９７
％

省
卫

生
健

康
委

１３
省

级
及

以
上

食
品

安
全

市
县

和
农

产
品

质
量

安
全

市
县

保
持

率
８０

％
省

农
业

农
村

厅
、

省
市

场
监

管
局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
１４
制

定
国

家
标

准
以

及
团

体
标

准
、

地
方

标
准

和
生

产
技

术
规

范
数

量
４１

０
个

省
自

然
资

源
厅

、
省

农
业

农
村

厅
、

省
卫

生
健

康
委

、
省

市
场

监
管

局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
１５
农

产
品

和
食

品
抽

检
监

测
量

５
批

次
/
千

人


年
省

自
然

资
源

厅
、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、
省

卫
生

健
康

委
、

省
市

场
监

管
局

、
省

畜
牧

局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
１６
主

要
农

产
品

合
格

率
９８

％
以

上
省

自
然

资
源

厅
、

省
农

业
农

村
厅

、
省

畜
牧

局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
１７
食

品
合

格
率

９８
５

％
省

市
场

监
管

局

１８
不

合
格

食
品

核
查

处
置

率
１０

０
％

省
自

然
资

源
厅

、
省

农
业

农
村

厅
、

省
市

场
监

管
局

、
省

粮
食

和
储

备
局

、
省

畜
牧

局
、

青
岛

海
关

、
济

南
海

关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
１９
大

中
型

食
品

生
产

企
业

先
进

质
量

安
全

管
理

体
系

认
证

通
过

率
１０

０
％

省
市

场
监

管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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